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3年4月16 日

                              府行救字第1030074530號
訴願人：00公司  

地址：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00巷00號

代表人：張00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00街00巷00號00樓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捐稽徵處
    右訴願人因房屋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2年12月3日投稅埔字第1021012197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本縣仁愛鄉精英村榮華巷00號之建物4棟（房屋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0，下稱系爭房屋）房屋，位屬廬山溫泉區，於100年8月5日變更廬山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公告發布，變更為「保護區」另外配合經濟部公告變更為「河川區」，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因政府政策變更致無法使用，已無房屋稅條例所稱房屋使用價值，向原處分機關埔里分局申請免徵房屋稅暨退還稅款，因系爭房屋符合房屋稅條例第3條規定之要件，且無同條例第15條第1項第7款及第2項第4款之規定，遭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於102年12月27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房屋稅條例第3條規定：「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同法第15條規定：「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七、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五成以上，必須修復始能使用之房屋。…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房屋稅減半徵收：…四、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3成以上不及五成之房屋。依第1項第1款至第8款、第10款、第11款及第2項規定減免房屋稅者，應由納稅義務人於減免原因、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申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逾期申報者，自申報日當月份起減免。」、莫拉克颱風災區內土地及建築物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辦法第2條規定：「災區之土地因颱風災害造成山崩、地陷、流失、沙壓等環境限制及技術上無法使用者，無法使用期間免徵地價稅。」同辦法第3條規定：「災區之建築物因颱風災害需經清理、整修始能回復原來使用者，於清理、整修完成前，免徵房屋稅；免徵期間不得超過1年。」同辦法第4條規定：「災區之建築物因颱風災害毀損，經地方政府認定不堪使用須重建者，於重建完成前，免徵房屋稅；其坐落基地，免徵地價稅；免徵期間不得超過3年。」同辦法第5條規定：「災區之土地及建築物因颱風災害，經地方政府認定聯外交通中斷致無法正常使用者，無法使用期間免徵地價稅及房屋稅；免徵期間不得超過3年。」分別定有明文。

2、 卷查，訴願人所有之系爭房屋4棟，位屬廬山溫泉區，已劃設為「保護區」及「河川區」，經經濟部變更為「河川區」，本府公告變更為「保護區」，在該保護區及河川區內房屋是否免徵房屋稅乙事，按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國家對人民稅捐之課徵或減免，係依據法律所定要件或經法律具體明確授權行政機關發布之命令，經查現行法令尚無因房屋坐落於保護區及河川區而免徵房屋稅之規定，按房屋稅條例第3條規定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符合房屋稅條例第3條規定之要件，且無同條例第15條第1項第7款及第2項第4款之規定，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並無不合。

3、 訴願理由略以：系爭房屋因廬山溫泉區劃設為「河川區」、「保護區」，該區域房屋無法使用，即無價值，並以莫拉克颱風災區內土地及建築物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辦法為例，因風災致無法使用之土地及房屋已有免徵稅捐之政策性免稅法令，認系爭房屋因政府政策變更已無法使用，不應再課徵房屋稅暨退還稅款等語，資為爭議。

4、 經查莫拉克颱風災區內土地及建築物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辦法第3條、第4條規定災區之建築物因颱風災害需經清理、整修始能回復原來使用者，或因災區之建築物因颱風災害毀損，經地方政府認定不堪使用須重建者，於清理整修完成前或重建完成前，免徵房屋稅。觀諸上開辦法規定之要件與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皆以房屋受災害為前提，本案系爭房屋尚無上述毀損情形，訴願人主張免徵房屋稅暨稅還稅款，核不足採，應予駁回。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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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陳 錦 白

中華民國103年4月16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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